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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效權數 0 權 

棄權/未投票權數 60,575 權 

(五) 討論事項 

第一案                                              (董事會提) 

案由：修正「公司章程」案。 

說明：1.為配合公司實際需求及依據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113 年 11 月 8 日

金管證發字第 1130385442 號令，擬修正「公司章程」部分條文。 

2.公司章程修正條文對照表，請參閱附件五。 

3.謹提請 討論。 

決議：本案無股東提問，經投票表決，依董事會所提議案照案通過。  

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數 22,097,036 權 

贊成權數 

占表決總權數 

21,843,005 權 

98.85% 

反對權數 195,457 權 

無效權數 0 權 

棄權/未投票權數 58,574 權 

第二案                                              (董事會提) 

案由：解除董事競業禁止之限制案。 

說明：1.依公司法第 209 條之規定，董事為自己或他人為屬於公司營業範

圍內之行為，應對股東會說明其行為之重要內容，並取得其許可。 

2.董事之競業情形，請參閱附件六。 

3.謹提請 討論。 

決議：本案無股東提問，經投票表決，依董事會所提議案照案通過。  

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數 22,097,036 權 

贊成權數 

占表決總權數 

21,840,829 權 

98.84% 

反對權數 196,664 權 

無效權數 0 權 

棄權/未投票權數 59,543 權 

(六) 臨時動議： 

股東戶號81提問摘要： 

請問泡沫式人工腦膜產品在美國臨床試驗進展?鎳鈦導絲開發進度?建議公司





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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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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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 計 師 查 核 報 告

台灣生醫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會　公鑒： 

查核意見

台灣生醫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民國一一三年及一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個別資產負債表，

暨民國一一三年及一一二年一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之個別綜合損益表、個別權益變動表及

個別現金流量表，以及個別財務報告附註(包括重大會計政策彙總)，業經本會計師查核竣事。

依本會計師之意見，上開個別財務報告在所有重大方面係依照證券發行人財務報告編製準

則暨經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認可並發布生效之國際財務報導準則、國際會計準則、解釋及解釋

公告編製，足以允當表達台灣生醫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民國一一三年及一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之財務狀況，暨民國一一三年及一一二年一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之財務績效與現金流量。

查核意見之基礎

本會計師係依照會計師受託查核簽證財務報表規則及審計準則執行查核工作。本會計師於

該等準則下之責任將於會計師查核個別財務報告之責任段進一步說明。本會計師所隸屬事務所

受獨立性規範之人員已依會計師職業道德規範，與台灣生醫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保持超然獨立，

並履行該規範之其他責任。本會計師相信已取得足夠及適切之查核證據，以作為表示查核意見

之基礎。

關鍵查核事項

關鍵查核事項係指依本會計師之專業判斷，對台灣生醫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民國一一三年度

個別財務報告之查核最為重要之事項。該等事項已於查核個別財務報告整體及形成查核意見之

過程中予以因應，本會計師並不對該等事項單獨表示意見。本會計師判斷應溝通在查核報告上

之關鍵查核事項如下：

一、非金融資產減損之評估

有關非金融資產減損之會計政策請詳個別財務報告附註四(十一)；非金融資產減損評

估之會計估計及假設不確定性，請詳個別財務報告附註五；非金融資產減損評估之說明，

請詳個別財務報告附註六(五)及(六)。

附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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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查核事項之說明：

台灣生醫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致力於高階醫療器材研發及銷售，所取得之不動產、廠房

及相關之使用權資產主要作為產品生產銷售與開發使用，其運用情形與台灣生醫材料股份

有限公司研發與未來銷售成果有相當程度之關聯，因此不動產、廠房及相關之使用權資產

減損之評估係屬重要；資產減損評估包含辨認現金產生單位、決定評價方式、選擇重要假

設及計算可回收金額等，評估過程複雜且包含管理當局之主觀判斷，因此本會計師將其列

為重要查核事項之一。

因應之查核程序：

本會計師對上述關鍵查核事項之主要查核程序包括評估台灣生醫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管

理當局辨認可能減損之現金產生單位及評估管理當局辨認之減損跡象，並進一步瞭解及取

得資產價值評估之鑑價報告，瞭解並評估該外部專家之適任性及客觀性，以及鑑價報告中

所使用的評價方法、各項參數之合理性。同時，透過詢問管理當局等相關程序，辨識於財

務報導日後是否發生足以影響減損測試結果之事項。

管理階層與治理單位對個別財務報告之責任

管理階層之責任係依照證券發行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暨經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認可並發布

生效之國際財務報導準則、國際會計準則、解釋及解釋公告編製允當表達之個別財務報告，且

維持與個別財務報告編製有關之必要內部控制，以確保個別財務報告未存有導因於舞弊或錯誤

之重大不實表達。

於編製個別財務報告時，管理階層之責任亦包括評估台灣生醫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繼續經營

之能力、相關事項之揭露，以及繼續經營會計基礎之採用，除非管理階層意圖清算台灣生醫材

料股份有限公司或停止營業，或除清算或停業外別無實際可行之其他方案。

台灣生醫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之治理單位(含審計委員會)負有監督財務報導流程之責任。

會計師查核個別財務報告之責任

本會計師查核個別財務報告之目的，係對個別財務報告整體是否存有導因於舞弊或錯誤之

重大不實表達取得合理確信，並出具查核報告。合理確信係高度確信，惟依照審計準則執行之

查核工作無法保證必能偵出個別財務報告存有之重大不實表達。不實表達可能導因於舞弊或錯

誤。如不實表達之個別金額或彙總數可合理預期將影響個別財務報告使用者所作之經濟決策，

則被認為具有重大性。

本會計師依照審計準則查核時，運用專業判斷及專業懷疑。本會計師亦執行下列工作：

一、辨認並評估個別財務報告導因於舞弊或錯誤之重大不實表達風險；對所評估之風險設計及

執行適當之因應對策；並取得足夠及適切之查核證據以作為查核意見之基礎。因舞弊可能

涉及共謀、偽造、故意遺漏、不實聲明或踰越內部控制，故未偵出導因於舞弊之重大不實

表達之風險高於導因於錯誤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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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對與查核攸關之內部控制取得必要之瞭解，以設計當時情況下適當之查核程序，惟其目的

非對台灣生醫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內部控制之有效性表示意見。

三、評估管理階層所採用會計政策之適當性，及其所作會計估計與相關揭露之合理性。

四、依據所取得之查核證據，對管理階層採用繼續經營會計基礎之適當性，以及使台灣生醫材

料股份有限公司繼續經營之能力可能產生重大疑慮之事件或情況是否存在重大不確定性，

作出結論。本會計師若認為該等事件或情況存在重大不確定性，則須於查核報告中提醒個

別財務報告使用者注意個別財務報告之相關揭露，或於該等揭露係屬不適當時修正查核意

見。本會計師之結論係以截至查核報告日所取得之查核證據為基礎。惟未來事件或情況可

能導致台灣生醫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不再具有繼續經營之能力。

五、評估個別財務報告(包括相關附註)之整體表達、結構及內容，以及個別財務報告是否允當

表達相關交易及事件。

六、對於採用權益法之被投資公司之財務資訊取得足夠及適切之查核證據，以對個別財務報告

表示意見。本會計師負責台灣生醫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查核案件之指導、監督及執行，並負

責形成集團查核意見。

本會計師與治理單位溝通之事項，包括所規劃之查核範圍及時間，以及重大查核發現(包括

於查核過程中所辨認之內部控制顯著缺失)。

本會計師亦向治理單位提供本會計師所隸屬事務所受獨立性規範之人員已遵循會計師職業

道德規範中有關獨立性之聲明，並與治理單位溝通所有可能被認為會影響會計師獨立性之關係

及其他事項(包括相關防護措施)。

本會計師從與治理單位溝通之事項中，決定對台灣生醫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民國一一三年度

個別財務報告查核之關鍵查核事項。本會計師於查核報告中敘明該等事項，除非法令不允許公

開揭露特定事項，或在極罕見情況下，本會計師決定不於查核報告中溝通特定事項，因可合理

預期此溝通所產生之負面影響大於所增進之公眾利益。

安 侯 建 業 聯 合 會 計 師 事 務 所

會　計　師：

證券主管機關
核准簽證文號

：
金管證審字第1000011652號

金管證審字第1040007866號
民　國 一一四 年 二 月 二十六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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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生醫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個別資產負債表

民國一一三年及一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單位：新台幣千元

113.12.31 112.12.31
　資　　產 金　　額 ％ 金　　額 ％

流動資產：

1100 現金及約當現金(附註六(一)) $ 205,344 29 171,679 24

1136 按攤銷後成本衡量之金融資產－流動(附註六(二)) 107,500 15 132,500 18

1140 合約資產－流動(附註六(十四)) 2,173 - 10,077 1

1170 應收帳款淨額(附註六(三)) 9,744 2 4,308 1

1200 　其他應收款 355 - 166 -

1210 其他應收款－關係人(附註七) 42 - - -

130X 存貨(附註六(四)) 40,592 6 48,433 7

1220 　本期所得稅資產 204 - 336 -

1410 　預付款項 5,350 1 4,038 1

371,304 53 371,537 52

非流動資產：

1535 按攤銷後成本衡量之金融資產－非流動(附註六(二)及八) 125 - 87 -

1600 不動產、廠房及設備(附註六(五)) 270,601 38 278,644 39

1755 使用權資產(附註六(六)) 54,773 8 57,749 8

1780 無形資產(附註六(七)) 1,282 - 1,579 -

1920 存出保證金(附註八) 4,912 1 4,912 1

1990 　其他非流動資產 1,559 - 1,769 -

333,252 47 344,740 48

資產總計 $ 704,556 100 716,277 100

113.12.31 112.12.31
　負債及權益 金　　額 ％ 金　　額 ％

流動負債：

2130 合約負債－流動(附註六(十四)) $ 467 - - -

2170 　應付帳款 4,704 1 8,249 1

2200 其他應付款(附註六(八)) 16,094 2 18,076 3

2220 其他應付款－關係人(附註七) - - 127 -

2230 　本期所得稅負債 - - 1,099 -

2280 租賃負債－流動(附註六(九)) 4,403 1 5,178 1

2300 　其他流動負債 137 - 138 -

25,805 4 32,867 5

非流動負債：

2580 租賃負債－非流動(附註六(九)) 52,590 7 55,517 7

　　負債總計 78,395 11 88,384 12

權益(附註六(十二))：

3110 　普通股股本 420,000 60 420,000 59

3200 　資本公積 192,668 27 192,668 27

3300 　保留盈餘 13,493 2 15,225 2

　　權益總計 626,161 89 627,893 88

負債及權益總計 $ 704,556 100 716,277 100

董事長：宗緒福 經理人：張文祥 會計主管：李允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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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生醫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個別綜合損益表

民國一一三年及一一二年一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

單位：新台幣千元

113年度 112年度

金　額 ％ 金　額 ％
4000 營業收入(附註六(十四)) $ 96,574 100 72,838 100

5000 營業成本(附註六(四)、七及十二) 39,266 41 25,716 35

5900 營業毛利 57,308 59 47,122 65

6000 營業費用(附註六(十)、七及十二)：

6100 　推銷費用 6,619 7 6,936 10

6200 　管理費用 30,843 32 31,630 43

6300 　研究發展費用 31,081 32 22,781 31

　　營業費用合計 68,543 71 61,347 84

營業淨損 (11,235) (12) (14,225) (19)

7000 營業外收入及支出(附註六(十六)及七)：

7100 　利息收入 3,835 4 4,701 6

7010 　其他收入 2,037 2 1,062 1

7020 　其他利益及損失 3,673 4 303 -

7050 財務成本(附註六(九)) (803) (1) (872) (1)

　　營業外收入及支出合計 8,742 9 5,194 6

7900 稅前淨損 (2,493) (3) (9,031) (13)

7950 所得稅費用(利益)(附註六(十一)) (761) (1) 1,099 2

本期淨損 (1,732) (2) (10,130) (15)

8300 本期其他綜合損益(稅後淨額) - - - -

8500 本期綜合損益總額 $ (1,732) (2) (10,130) (15)

每股盈餘(單位：新台幣元)(附註六(十三))

9750 　基本每股盈餘 $ (0.04) (0.24)

9850 　稀釋每股盈餘 $ (0.04) (0.24)

董事長：宗緒福 經理人：張文祥 會計主管：李允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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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生醫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個別權益變動表

民國一一三年及一一二年一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

單位：新台幣千元

保留盈餘

普通股股本 資本公積
法定盈
餘公積 未分配盈餘 合　　計 權益總額

民國一一二年一月一日餘額 $ 420,000 192,668 - 33,755 33,755 646,423

本期淨損 - - - (10,130) (10,130) (10,130)

本期其他綜合損益 - - - - - -

本期綜合損益總額 - - - (10,130) (10,130) (10,130)

盈餘指撥及分配：

　提列法定盈餘公積 - - 3,376 (3,376) - -

　普通股現金股利 - - - (8,400) (8,400) (8,400)

民國一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餘額 420,000 192,668 3,376 11,849 15,225 627,893

本期淨損 - - - (1,732) (1,732) (1,732)

本期其他綜合損益 - - - - - -

本期綜合損益總額 - - - (1,732) (1,732) (1,732)

民國一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餘額 $ 420,000 192,668 3,376 10,117 13,493 626,161

董事長：宗緒福 經理人：張文祥 會計主管：李允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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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生醫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個別現金流量表

民國一一三年及一一二年一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

單位：新台幣千元

113年度 112年度
營業活動之現金流量：
　本期稅前淨損 $ (2,493) (9,031)
　調整項目：
  　收益費損項目：

折舊費用 16,430 16,439
攤銷費用 1,255 1,425
利息費用 803 872
利息收入 (3,835) (4,701)
租賃修改利益 - (34)

收益費損項目合計 14,653 14,001
　　與營業活動相關之資產及負債變動數：

與營業活動相關之資產之淨變動：
合約資產 7,904 (6,856)
應收帳款 (5,436) 8,509
其他應收款 (153) -
其他應收款－關係人 (42) -
存貨 7,841 (30,636)
預付款項 (1,312) 3,712

與營業活動相關之資產之淨變動合計 8,802 (25,271)
與營業活動相關之負債之淨變動：

合約負債 467 -
應付帳款 (3,545) 4,625
應付關係人款 - (99)
其他應付款 (2,119) 2,251
其他應付款－關係人 (127) 127
其他營業負債 (1) (346)

與營業活動相關之負債之淨變動合計 (5,325) 6,558
與營業活動相關之資產及負債變動數合計 3,477 (18,713)

調整項目合計 18,130 (4,712)
　營運產生之現金流入(流出) 15,637 (13,743)

　　收取之利息 3,799 4,702
　　支付之利息 (803) (872)
　　支付之所得稅 (206) (250)

營業活動之淨現金流入(流出) 18,427 (10,163)
投資活動之現金流量：
　按攤銷後成本衡量之金融資產－流動減少 25,000 17,000
　按攤銷後成本衡量之金融資產－非流動增加 (38) (31)
　取得不動產、廠房及設備 (3,686) (2,574)
　存出保證金減少 - 164
　取得無形資產 (958) (638)
　其他非流動資產減少 210 62

投資活動之淨現金流入 20,528 13,983
籌資活動之現金流量：
　租賃本金償還 (5,290) (6,892)
　發放現金股利 - (8,400)
　　 籌資活動之淨現金流出 (5,290) (15,292)
本期現金及約當現金增加(減少)數 33,665 (11,472)
期初現金及約當現金餘額 171,679 183,151
期末現金及約當現金餘額 $ 205,344 171,679

董事長：宗緒福 經理人：張文祥 會計主管：李允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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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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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章程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 2條：本公司所營事業如下： 
1.CE01010 一般儀器製造業
（限區外經營）

2.CF01011 醫療器材製造業
3.F108031 醫療器材批發業
（限區外經營）

4.F113030 精密儀器批發業
（限區外經營）

5.F208031 醫療器材零售業
（限區外經營）

6.F213040 精密儀器零售業
（限區外經營）

7.F601010 智慧財產權業
8.IG01010 生物技術服務業
9.F401010 國際貿易業
10.ZZ99999 除許可業務外，
得經營法令非禁止或限制之
業務（限區外經營）

研究、設計、開發、製造及銷
售下列產品: 
泡沫式人工腦膜 
腦中風治療導管產品 
治療早期退化性關節炎組織修
復再生產品

第 2條：本公司所營事業如下： 
1.CE01010 一般儀器製造業
（限區外營運）

2.CF01011 醫療器材製造業
3.F108031 醫療器材批發業
（限區外營運）

4.F113030 精密儀器批發業
（限區外營運）

5.F208031 醫療器材零售業
（限區外營運）

6.F213040 精密儀器零售業
（限區外營運）

7.F601010 智慧財產權業
8.IG01010 生物技術服務業
9.F401010 國際貿易業
10.ZZ99999 除許可業務外，
得經營法令非禁止或限制之
業務（限區外營運）

研究、設計、開發、製造及銷
售下列產品: 
泡沫式人工腦膜 
腦中風治療導管產品 
治療早期退化性關節炎組織修
復再生產品 

配合實務酌作
文字修正。

第 13條：本公司設董事五至十一
人，採候選人提名制，任
期三年，由股東就董事
候選人名單中選任之，
連選得連任。 
上述董事名額中，設置
獨立董事人數至少三
人，且不得少於董事席
次三分之一。有關獨立
董事之專業資格、持股、
兼職限制、提名與選任
方式及其他應遵循事
項，悉依證券主管機關
之相關規定辦理。 
本公司依證券交易法第
十四條之四規定設置審
計委員會，審計委員會
應由全體獨立董事組
成。 

第 13條：本公司設董事五至十一
人，採候選人提名制，任
期三年，由股東就董事
候選人名單中選任之，
連選得連任。 
上述董事名額中，設置
獨立董事人數至少三
人，且不得少於董事席
次五分之一。有關獨立
董事之專業資格、持股、
兼職限制、提名與選任
方式及其他應遵循事
項，悉依證券主管機關
之相關規定辦理。 
本公司依證券交易法第
十四條之四規定設置審
計委員會，審計委員會
應由全體獨立董事組
成。 

依據財團法人
中華民國證券
櫃檯買賣中心
證櫃監字第
11200681001
號公告修正。 

附件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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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0條：公司年度如有獲利，應
提撥不低於 2%為員工
酬勞、不高於 3%為董事
酬勞。但公司尚有累積
虧損時，應預先保留彌
補數額。 
前項員工酬勞數額中，
應提撥不低於 10%做為
基層員工分派酬勞。 
公司年度總決算如有盈
餘，應先提繳稅款、彌
補累積虧損，次提 10%
為法定盈餘公積，法定
盈餘公積已達本公司實
收資本總額時，得不再
提列，再依法令規定提
列或迴轉特別盈餘公
積；如尚有盈餘，併同
期初未分配盈餘為累積
可分配盈餘，由董事會
擬具盈餘分配議案，以
發行新股方式為之時，
應提請股東會決議後分
派之；以發放現金方式
為之時，則依公司法第
二百四十條第五項規
定，授權董事會以三分
之二以上董事之出席，
及出席董事過半數同意
之決議分派之，並報告
股東會。 
本公司為健全公司之成
長與永續經營，股利分
派之政策將視目前及未
來之投資環境、資金需
求、國內外競爭狀況及
資本預算等因素，並兼
顧股東利益、平衡股利
及公司長期財務規劃
等，每年依法由董事會
擬具分派案，並依前項
辦理分派。每年度盈餘
分派之股利總額不低於
當年度可分配盈餘百分
之十，且現金股利分派
之比例不低於股利總額
之百分之十；當年度可
分配盈餘未達實收資本
額百分之五時，得不發

第 20條：公司年度如有獲利，應
提撥不低於 2%為員工
酬勞、不高於 3%為董事
酬勞。但公司尚有累積
虧損時，應預先保留彌
補數額。 
公司年度總決算如有盈
餘，應先提繳稅款、彌
補累積虧損，次提 10%
為法定盈餘公積，法定
盈餘公積已達本公司實
收資本總額時，得不再
提列，再依法令規定提
列或迴轉特別盈餘公
積；如尚有盈餘，併同
期初未分配盈餘為累積
可分配盈餘，由董事會
擬具盈餘分配議案，以
發行新股方式為之時，
應提請股東會決議後分
派之；以發放現金方式
為之時，則依公司法第
二百四十條第五項規
定，授權董事會以三分
之二以上董事之出席，
及出席董事過半數同意
之決議分派之，並報告
股東會。 
本公司為健全公司之成
長與永續經營，股利分
派之政策將視目前及未
來之投資環境、資金需
求、國內外競爭狀況及
資本預算等因素，並兼
顧股東利益、平衡股利
及公司長期財務規劃
等，每年依法由董事會
擬具分派案，並依前項
辦理分派。每年度盈餘
分派之股利總額不低於
當年度可分配盈餘百分
之十，且現金股利分派
之比例不低於股利總額
之百分之十。 
本公司分派員工酬勞之
對象包括符合一定條件
之控制或從屬公司員
工。 

1. 依據金管證
發字第
1130385442
號令增列。

2. 配合實務運
作需求訂定
明確之股利
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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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股利。 
本公司分派員工酬勞之
對象包括符合一定條件
之控制或從屬公司員
工。 

第 22條：本章程訂立於中華民國
101年 10月 30日； 
第 1次修正於民國 102
年 5月 20日； 
第 2次修正於民國 104
年 6月 25日； 
第 3次修正於民國 104
年 9月 23日； 
第 4次修正於民國 105
年 9月 7日； 
第 5次修正於民國 106
年 6月 30日； 
第 6次修正於民國 106
年 11月 27日； 
第 7次修正於民國 107
年 6月 13日； 
第 8次修正於民國 108
年 5月 10日； 
第 9次修正於民國 109
年 6月 10日； 
第 10次修正於民國
114年 6月 10日。

第 22條：本章程訂立於中華民
國一佰零一年十月三十
日；第 1次修正於民國
一零二年五月二十日；
第 2次修正於民國一零
四年六月二十五日；第
3次修正於民國一零四
年九月二十三日；第 4
次修正於民國一零五年
九月七日；第 5次修正
於民國一零六年六月三
十日；第 6次修正於民
國一零六年十一月二十
七日；第 7次修正於民
國一零七年六月十三
日；第 8次修正於民國
一零八年五月十日；第
9次修正於民國一零九
年六月十日。

1.修正日期表達
方式

2.增訂修正版次
及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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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六 

董事之競業情形 

職稱 姓名 兼任其他公司之職務 

董事長 宗緒福 

振曜科技(股)公司 董事長 

金聯電子(股)公司 董事 

西伯電子(昆山)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兼總經理 

西伯電子(重慶)有限公司 董事 

西伯(廈門)電子有限公司 董事 

Team UC, Inc.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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